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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现行司法实践中，通常对具有故意杀人罪间接正犯性质的自杀参与行为依照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反之则不予定罪处罚。生命虽属于个人法益，但从“法律家长主义”的角度来看，应否认自杀主体对自

己生命的自主决定权，即应当认为自杀具有违法性。从“共犯从属性”原理出发，依据违法性与构成要

件该当性，正是由于自杀行为作为具有违法性的正犯性为，自杀参与行为则作为共犯行为也具有违法性。

自杀行为因侵害自身法益，且为自主决定，因而违法性较低，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不值得处罚，而参

与自杀行为是对他人生命法益的侵害，应当具有可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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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s current judicial practice, suicide participation is typically classified as an indirect princi-
pal offender under the crime of intentional homicide or as a less severe form of intentional homi-
cide. Although life is a personal legal inter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paternalism”, the auton-
omy of the suicide subject to determine their own life should be denied, meaning suicide should be 
deemed unlawful.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offending subordination”, and according to the con-
cepts of illegality and constitutive adequacy, since suicide constitutes unlawful principal conduct, 
suicide participation as a co-offending act is also unlawful. Suicide, while infringing upon one’s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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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interests and being a voluntary decision, carries lower illegality and is not punishable from a 
criminal policy standpoint. In contrast, participating in suicide constitutes an infringement upon 
another’s life-related legal interests and should therefore be punish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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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杀参与行为分为狭义概念和广义概念。狭义概念是指通过教唆、帮助、胁迫等方式参与他人自杀；

广义概念是称自杀关联行为或自杀加功行为。在日本刑法教科书也有用“自杀关联”来概括教唆自杀行

为与帮助自杀行为的用法[1]。 
此外，自杀参与行为外存在自杀关联行为，部分自杀关联行为也涉及自杀参与行为，包括安乐死、

相约自杀等。其中安乐死是指在身患重疾，身体与精神均须承担巨大痛苦与压力的情况下，经过患者的

请求及医生的许可，采用人道的方式结束患者的生命；相约自杀是指两人以上有共同的意思表示，共同

约定自杀的行为[2]，主要可分为同时自杀和先杀对方后自杀两种方式。以上两种情形并非本文讨论的重

点，本文主要讨论单纯的自杀参与行为，即教唆、帮助自杀的行为。 

2. 问题的提出 

与自杀相关的刑事案例在我国所获关注较少，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十分常见。如以下案例： 
案例 1：赵丛宝故意杀人案。基本案情为：赵丛宝将自己想要轻生的想法告知其瘫痪母亲王某某，其

母通过向赵丛宝索要农药自杀身亡 1。 

案例 2：王某某故意杀人案。被害人陈某某发布帖子相约自杀，王某某与其相约自杀过程中放弃自杀

独自离开，致使陈某某自杀身亡 2。 
案例 3：李某原故意杀人案。基本案情为：李某元与被害人闫某某因感情问题相约跳楼自杀，到达楼

顶后李某元帮助被害人搬过桌子以便其跳楼自杀，但在被害人坠楼时拉住被害人，但最终因体力不支，

被害人坠楼身亡 3。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亟需寻找教唆、帮助他人自杀等自杀参与行为的可罚性依据及理论的支撑。除

上述案例外，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精神控制的出现，如“蓝鲸死亡游戏”利用自杀游戏教唆他人导致

130 多名青年自杀、北大女学生被男朋友利用 PUA 教唆致其死亡等新型自杀参与行为层出不穷，也受到

我国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我国未设立自杀参与罪情况下，面对以上案例，是否应当处罚？若是可罚又

应当如何处罚？这不仅与自杀行为的法性质相关，也涉及共犯理论。 
在当前刑法理论中，有学者认为在教唆、帮助自杀的情形中，自杀本身不能认定为犯罪，因而教唆、

帮助自杀的行为也不能被认定为犯罪[3]。可见目前是通过对自杀法性质的认定，从而对教唆、帮助的自

 
1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2016)黑 10 刑初 46 号。 
2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2018)沪 0115 刑初 3092 号。 
3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2018)粤 03 刑初 10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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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参与行为进行定性。还有学者主张自我答责的法理，自己决定的绝对价值及自杀的权利化，其认为一

个人具有生命的自我决定权，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也具有自我侵害的权利，即有责任能力的人，在不受

外在影响的前提下，依据自主意识，自愿实施的自杀性行为，在法规范上是被认可的，继而否定了自杀

参与行为的违法性[4]。王钢教授也主张自杀者具有处分自己生命的自由，自杀并非刑法意义上的不法行

为，因而也无需将自杀的相关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甚至增设自杀参与的相关罪名[5]。此外，陈兴良教

授也将自杀定义为“基于意志自由，自我决定结束生命的行为”[6]。周光权教授提出“自杀法外空间说”

与之对立，将自杀作为“法律不想作违法或合法评价的法外空间”[7]。更有学者认为禁止个人任意支配

自己生命权益，因为个人是国家、社会的成员，这更是国家、社会的共同利益，因而同意他人侵害自己

生命权益的行为仍然是有责的[8]。 
基于以上学者的观点，虽然对自杀的法性质观点不一，但对于自杀与自杀参与间的因果关系是有共

同观点的。即虽然对于自杀的法性质主要有自杀合法说、自杀违法说及法外空间说三种不同学说观点，

但均是以自杀行为为前提，判断自杀参与行为的合法与否。刑事立法与法律实务中，自杀参与行为的可

罚性亟需得到学理的论证，首先则需要对其前提要件自杀行为进行定性。 

3. 自杀的法性质 

教唆、帮助他人自杀是由自杀者亲自实施了自杀行为，自杀者是具有责任能力的、自主决定实施自

杀行为的，且在自杀行为的最后时刻都对其生命具有绝对决定权，此时，实施教唆、帮助的行为人不能

直接决定自杀者生命的走向，且在法律价值的评价上，自杀是自杀参与行为的基础与前提，自杀参与行

为依附于自杀行为。由此可见，自杀行为的法性质也决定着自杀参与行为的法性质，即教唆或帮助他人

自杀的行为与自杀者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9]。 
(一) 自杀合法说之否定 
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强调人权与自由，当前国内外的立法框架下，对自杀行为也通常不予定罪处

罚。有学者认为自杀是自己处分自己的生命权益。在现代自由主义的观点中，需要对个人决定权给予尊

重，应当认为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权益具有绝对处分权，因而认为自杀是合法的。也有学者从理性人观念

和自己决定的立场出发，主张对于有处分能力的人而言，对其生命及自由自负责任，是其个人的自由与

权利。偏好功利主义的观点也主张，既然自杀者已经放弃了生存的希望，出于自主意识决定死亡时，就

应当对自杀者的真实意愿给予尊重，如此才是对其偏好进行满足的最大化。但尊重其任意处分自己的生

命法益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存在矛盾的。首先，如若自杀合法，则当具有处分能力的自杀者自主

决定死亡时，如若给予帮助，是帮助自杀者实施真实意愿，不仅不应给予处罚反而还应给予褒奖，但司

法实践中却认为其帮助行为构成犯罪。因而会得出，本人处分自己生命时，刑法上通常不给予保护，但

他人的生命法益是值得保护的对象。其次，在自杀者实施自杀时，如若进行救助，则是违背自杀者的真

实意愿，不应提倡，但在现实生活中给予救助却是应当弘扬的传统美德。即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如

若认为自杀合法，就变相承认尊严死、安乐死的正当化，甚至可能招致请求第三人杀害自己等更多无限

制行为的合法化，不利于树立尊重生命的生命价值观。 
(二) 自杀法外空间之否定 
有少数学者主张“法外空间说”，如我国学者周光权教授持此观点，即认为自杀既非合法，也非不

法，法律秩序对其采取“不禁止”的评价方式。加拉斯主张将“将自杀视为不禁止的行为”，即将自杀置

于合法与违法之间的空间，日本学者平野龙一也主张该观点，认为自杀并非属于违法行为，而是法所放

任的行为，但是生命只有本人才可以支配，如若对他人的生命权益进行干涉或为侵害他人生命的行为提

供原因力则是不法行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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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采取此种解释方式，在法律哲学上不失为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但在法的评价上，仅存在合法与

违法两种对立的评价。若认为自杀是法所放任的行为，即至少说明是不反对自杀的，而在法秩序上，国

家及社会尊重、保护公民的生命，并积极为公民的生存创造有利条件，在此看来是对自杀做了否定性评

价。如此看来，该说同样存在矛盾。 
(三) 自杀违法说之肯定 
推崇自杀合法说的学者强调人的自主决定和自我答责，是个人本位主义的体现；反之，主张自杀具

有违法性的学者则是从国家、社会的角度出发，依据国家、社会法益侵害说，生命并非仅仅是生命个体

的专属法益，而是国家、社会的法益，即生命不只是私法益，而是公法益。法律家长主义则为自杀违法

说的主要理论支撑，有必要介入对自杀行为的法律评价。 
人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在社会共同体中存在，与他人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在社会中扮演着多种

角色，承担着一定的责任与义务。但并不代表生命属于国家、社会，当前通说认为，生命是属于个人的。

[11]生命虽属于个人，但却不可以像财产一样由个人随意处分。有学者主张，传统中国百姓通常树立“类

我化的人生观”，即个人的生命并非仅仅决定于个人，而是脱不开与家庭、家族甚至国家的联系；但随

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此种“类我化的人生观”逐渐为“个我化的人生观”所取代。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

解放的同时，社会压力也急剧增加，心理疾病及精神疾病也随之增多，人们更多地出于对自己的考虑，

追求个人的解脱，导致社会自杀率不断增长。这种“个我化的人生观”是存在诸多矛盾的。 
这种“自利”的行为则是“理性”的体现，自由主义哲学强调自我决定权，认为个人具备理性的思考

能力，他人不得干涉[12]。但人并非是绝对理性的，人存在“非理性”因素。且现实社会并不存在绝对的

公平，如残疾人保障法对残障人士的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等等，这都是特殊保护的

体现。承认人存在“不理性”，即“个人未必在任何情况下都知道自己的最大利益”[13]。为对不理性人

实施更好的保护，因而就需要国家、社会的强制介入，法律家长主义也就应运而生。法律家长主义通过

对人的某些行为进行干预，进而实现对不理性人的善意保护，防止自我伤害，更好地保护法益。法律家

长主义分为“硬家长主义”和“软家长主义”，前者认为即便主体具备处分能力，但只要法律认为其侵害

自身的利益时，即便侵害自身自由也可以给予保护；后者则是指当主体缺乏必要处分能力时，实施侵害

其自身利益时法律才得以干涉[14]。无论是“硬家长主义”，还是“软家长主义”，均不是权威主义的傲

慢，更非强横的专制独裁，而是建立在尊重人格的基础之上，是对为保护人身利益而对人身自由进行的

温和限制。如在刑法 236 条第 2 款的规定中，对于 12 岁以下的幼女，无论其是否同意，男性均构成强奸

罪且从重处罚，这便是为更好地保护幼女的人身利益，而暂时对幼女的意愿进行限制，由此可见我国刑

法中便存在“法律父爱主义”的影响。同样对于自杀而言，不能一味地追求主体的自由决定而不予限制，

需要法律家长主义的合理介入。“即便是根据自己的意思而侵害自己生命的自由行为，但是，这种行为

会剥夺行使自己决定权的基础”[15]。因而自我决定权是以生命的存在为基础，如若生命不存在，更何谈

自由。 
但在法律家长主义的适用时，要注意其限度问题。如若没有规制，毫无底线地侵害人们的自由，那

便成为统治者专制统治的工具，因而在法律中，尤其是刑法中需要对其严格限制。其一，介入保护的对

象应为重大人身利益，如轻微的人身伤害及财产处分等行为无需加以干涉；其二，是否对个体有利的判

断需要符合一般人的意志，这样才能使法律家长主义尽可能地合理适用。 

4. 自杀行为的不可罚性与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可罚性 

基于自杀行为虽然具有违法性但却不具有可罚性，那么教唆、帮助自杀行为又该如何处理呢？虽然

教唆、帮助自杀的行为人，与自杀者本身并不是传统性的正犯和共犯的关系。自杀的行为人行为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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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或者丧失可罚性，缺乏构成传统犯罪的基础。但一般而言，刑法学界都按照正犯共犯的理论逻辑来

阐述二者的关系[16]。在限制共犯从属性原理中，在违法性和构成要件理论基础上进行分析。 
(一) 自杀的不可罚依据 
自杀行为不可罚的依据主要有阻却可罚的违法性说和阻却责任说。阻却责任说理论赞同自杀行为本

身具备违法性，但因为责任不对位不具备可罚性。如日本学者泷川幸辰认为，自杀的行为人虽然侵犯的

是自身法益，较直接侵害他人法益的违法性低，但仍然是值得处罚的违法行为。从现代责任理论的角度

出发，如若对自杀者归责处罚，自杀既遂时，则会因失去处罚对象而无法处罚，而在自杀未遂时，却要

接受相应的处罚；自杀者陷于接受死亡或者接受处罚的困境，无益于自杀的预防。 
与之相反的是，阻却可罚的违法性说理论主张自杀行为本身具备违法性，但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

我国学者黎宏教授提出故意杀人罪的主体既包括本人也包括他人，自杀也是属于“杀人”，侵害了法益，

具有社会危害性，因而自杀具有违法性。日本学者曾根威彦提出，之所以不处罚自杀，是来源于自杀行

为本身虽具有违法性，但因出于自杀者本身的自由意志，未达到可罚的程度。因而可见自杀者虽为行为

人但同时也为被害人，且直接侵害的法益属于自己的法益，其违法程度较低。其次，从刑事政策的角度

分析，刑法具有谦抑性，日本学者大谷实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包括刑法的宽容性、不完整性和补充性[17]，
刑法更应该对弱势群体持同情、保护的态度，而非归责。自杀者往往是在生活中饱受折磨，处于绝望、

孤独的处境，虽然其自杀行为具有可责性，但如若冰冷地给予处罚，只会让自杀者更加的绝望，未免过

于残酷。因而依据刑法的谦抑性，应让刑法更具有包容性，因此不应当让自杀者再承担罪责。自杀行为

违法但不可罚，依据共犯从属性原理及违法连带性原理，正犯承担首要责任，共犯承担次要责任，即使

自杀者作为正犯缺乏责任承担理论依据，自杀参与者作为共犯仍需承担次要责任，这也为自杀参与行为

提供了违法性依据。 
(二) 自杀参与行为的可罚依据 
生命是主体实施其他法益的基础和前提，是最重要的法益，应当对生命法益首先给予保护，因此本

文认为自杀参与行为因而具有可罚性。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表明，如上述案例中法院的裁决，均认为自

杀参与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具有刑事可罚性。因而主要从共犯从属性原理及违法连带性原

理加以论证。 
从违法连带性理论的角度出发，正犯与共犯之间具有相同的违法性，自杀参与行为随附于自杀行为，

并以自杀为前提，即其违法性的“质”是相同的；但由于自杀是自杀者自主决定、亲自实施，且侵害的是

自己的法益，因而虽然具有违法性但不予处罚，但自杀参与行为人侵害的是他人的法益，相较于自杀者

本人而言违法程度更高，具有可罚性，即自杀与自杀参与的违法性有“量”的区别。因此，国外在刑事立

法时对原本处于总则部分的共犯行为中的自杀参与行为给予特别规定，通常在刑法中增设对自杀参与行

为的单独定罪，如此一来只需按照自杀参与罪定罪处罚即可。 
依据共犯从属性原理，我国刑法中一般对正犯和教唆、帮助犯进行严格的区分，因而在我国刑法分

论中所规定罪名的构成要件均为正犯行为，即实行行为，并未对教唆、帮助行为进行规定，因而在前述

案例中将教唆、帮助自杀的行为以故意杀人罪的正犯性为定罪量刑是存在矛盾的。因而应当依据刑法总

则的共犯性原理加以解释。 
依据前文，自杀的行为本身具备违法性，且符合相关的构成要件，但因违法性较低而缺乏处罚的必

要性，教唆、帮助者为其提供了助力，通过自杀者自杀的正犯性为，间接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法益，因而

可以作为故意杀人的教唆或帮助犯。因为自杀行为是出于自杀者自己的意愿，若是经自杀者同意或请求

达成合意帮助自杀者完成自杀，相当于自杀者自己做出决定完成自杀，属于类似自杀的情形，可以以情

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的直接正犯论处。由此我国也就无需在刑法中单独增设罪名来进行定罪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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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杀参与行为的认定 

在实践中，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认定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 自杀参与行为的构罪要件 
自杀参与主要包括教唆、帮助自杀等方式，而对于死亡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自杀者本人，即正犯。

对于自杀者生命法益的侵害，是由自杀者直接造成，而教唆、帮助行为，由于其本身并不能对其他主体

产生直接侵害，而是依附于正犯的法益侵害。因此只有自杀者着手实行了自杀行为，才可以认定参与自

杀行为构成犯罪。且自杀需要直到最后时刻的决定权仍由自杀者本人掌握，否则则不属于自杀，属于他

杀。 
教唆他人自杀，是指故意采取引诱、怂恿、欺骗等手段，引发他人自杀意志且最终导致他人实施自

杀的行为[3]。据此理论，教唆他人自杀须具有“双重故意”，即具有使被害人从无到有产生自杀决意的

故意，以及明确知道该行为会导致被害人死亡结果的故意，二者缺一不可。如若仅为行为人无意间的言

辞或行为使被害人从无到有产生了自杀的决意，且行为人对此也并不知情，缺乏了“双重故意”，因此

也不能说行为人教唆他人自杀。 
此外，教唆他人自杀还需使被害人从无到有产生自杀的决意，且被害人对自杀的结果是主动认同的，

如若被害人本身便具有自杀的决意或并未因行为人的行为产生自杀的决意，仅仅只产生一点自杀的倾向，

则也不构成教唆他人自杀。在教唆行为中，如若自杀者本人拒绝教唆，则教唆者不构成犯罪；若接受教

唆，自杀者从无到有产生自杀的决意，且自杀者因此着手实施自杀行为，则构成犯罪。 
帮助他人自杀，即“对已有自杀决意之人的自杀行为，予以方便之条件，如提供自杀工具、药物等”

[18]。主要是指在被害人已产生自杀决意后，为被害人自杀准备工具或制造有利条件，以助被害人实现自

杀目的的行为。帮助行为既包括物质帮助，也包括精神上的帮助。如为被害人提供药物、工具，为其自

杀提供便利条件；也可以为被害人提供精神支持，如被害人抑郁而想要自杀，因恐惧而不敢施行，此时

行为人为被害人进行精神上鼓励、支持，使被害人战胜对死亡的恐惧进而实施自杀行为。 
首先，帮助他人自杀是为已有自杀决意的被害人提供帮助，如若被害人并无自杀决意，而是在行为

人的帮助下从无到有产生自杀的决心并付诸实行，则应为教唆他人自杀与帮助他人自杀的竞合。其次，

行为人实施的是帮助行为，即是在被害人明确该行为意思的前提下进行的，并未违背被害人意志的行为，

如若违背被害人意志则可能构成胁迫他人自杀等。基于因果共犯论的立场，帮助自杀不仅要求自杀者已

经着手实施自杀，还要求帮助者对其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即如若帮助行为没有发挥实际作用，也就无

所谓帮助犯的成立。 
(二) 自杀参与行为与故意杀人罪间接正犯的区分 
有些貌似是自杀参与，但实际并非属于自杀参与的行为，应当定义为故意杀人的间接正犯或故意杀

人罪的教唆犯、帮助犯，因此需要对二者间的行为性质及刑事责任的承担进行辨析。 
1、胁迫自杀 
胁迫自杀是指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使一个不具有自杀决意的人，出于恐惧等心理被迫实施自杀

行为。认定胁迫自杀行为的关键需要确定胁迫行为是否真正干涉自杀者的意志自由。若拿枪威胁或使用

暴力手段使得被害人处于无法反抗的境地，是被害人的精神或肢体出于一种“非自由”的状态，则构成

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若仅以举报其贪污受贿行为为要挟，则不能真正干涉被害人的自由意志，被害

人很大程度上仍可以自主决定，因而只能构成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 
2、教唆、帮助不具有处分能力的人自杀 
不具有处分能力的行为人主要包括儿童或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其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意义及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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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无法独立为其行为完全负责，因而自杀参与的对象需具备处分能力，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自然人，

而对此类思想不成熟或不理性的行为人进行教唆、帮助，则构成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如若因醉酒、

吸毒等原因造成其认识因素、意志因素一定程度的降低或丧失，则依据具体程度构成故意杀人罪的间接

正犯或者情节较轻的教唆犯、帮助犯。 
3、欺骗、诱骗自杀 
欺骗、诱骗自杀是指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实施的自杀行为。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情形：其一，被害

人对其死亡结果具有明确认知，但对其自杀的动机在主观上产生误解，如行为人欺骗被害人，与之约定

自杀，则构成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若被害人对其行为发生误解，以为不会造成其死亡结果，

此时行为人是利用被害人为工具实施其杀害行为，行为人本身排斥自身的死亡结果，则构成故意杀人罪

的间接正犯。 
(三) 自杀参与的责任减免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目前对于参与自杀行为尚未有明确规定，但可从以

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从法制史的角度来看，新中国刑法之前，在清末的《钦定大清刑律》《暂行刑律》等刑律中有关

于自杀参与行为的明确规定 4。中华民国时期，民国的“刑法”大致保留了清末刑法的规定，因此民国时

期的“刑法”也对自杀参与行为有所规定。我国曾在 1928 年《中华民国刑法》第 22 章“杀人罪”中第

264 条规定了自杀参与行为的罪名。新中国建立后我们的刑法规定没有延续民国时期刑法的有关规定。 
2、我国刑法虽对一般性的自杀参与行为还未有明确性规定，但对邪教组织利用邪教实施的自杀参与

行为进行明确规定。刑法第三百条第二款关于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致人重伤、死亡

罪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规定的解释》中第七条和第十一条分别对利用邪教组织等形式教唆、帮助、蒙骗他人自杀、绝食、

自虐或者拒不接受正常医治的行为进行规定。虽然涉及教唆、帮助他人自杀的情形，但是不足以说明一

般的教唆、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该以何种依据处罚，无法形成普遍适用的原则。 
3、国外有进行过自杀参与行为的相关立法。例如《日本刑法》将自杀参与行为规定在“杀人罪”附

近 5。加拿大一部旨在放宽协助自杀标准的新法律将于 2024 年 3 月起生效等。 
自杀参与行为虽具有刑事违法性，但并非意味着自杀参与行为均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如在现实生活

中，自杀参与的动机、目的多种多样，因此出于某些特殊的原因，存在责任减免的情况。如被害人李某

因病瘫痪在床，因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多次请求其子邓某为其购买毒药帮助其自杀，最终邓某为其购

买毒药，李某服毒自杀身亡。法院基于邓某的主观动机出于善意，且系初犯、认罪态度良好等因素，判

处邓某有期徒刑 3 年，缓刑四年[19]。由此可见其帮助自杀的行为的违法性虽不能阻却，但阻却责任至少

有减轻责任的余地，法院的判决合情、合理。 

6. 结语 

本文从三个案例出发，针对自杀参与行为刑法理论的争议进行论证，进一步确认其具有可罚性，判

断理由应从其行为本身出发，自杀参与行为本身便具有法益侵害性，依据“违法连带性”及“共犯从属

 
41911 年《钦定大清刑律》，第 26 章“杀伤罪”，第 320 条“教唆他人使之自杀或得其承诺而杀之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帮

助他人使之自杀或受其嘱托而杀之者，处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谋为同死而犯本条之罪者，得免除其刑”与第 321 条“教唆尊亲属

使之自杀，或得其承诺而杀之者，处无期徒刑或二等以上有期徒刑。帮助尊亲属使之自杀，或受其嘱托杀之者，处一等至三等有期

徒刑。” 
5《日本刑法》“杀人罪”章中，第 202 条规定：“教唆或帮助他人自杀，以及接受他人嘱托或者承诺而杀死他人的，处 6 个月以

上 7 年以下的徒刑或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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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原理，自杀与自杀参与行为均具有违法性。因自杀行为违法性较低，不值得处罚；但自杀参与行为

是对他人生命法益的干涉及否定，更有保护其生命绝对价值的必要性，虽其不构成故意杀人的实行行为，

但是对他人生命的不尊重，且由于被害人的自杀行为是否出于自愿，在实践中容易存在取证困难的诉讼

证明风险，因而具有可罚性。并针对生命的保护，需要法律家长主义的介入，即否定主体对自己生命的

绝对处分权与司法解释的诸多不足相较，立法规制更具有优势，将自杀参与行为入罪可以更好的体现其

不法本质，达到刑法的预防目的，实现法益保护，完善刑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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